宿迁学院首届音乐技能大赛方案

一、大赛宗旨

为提高我校学生音乐艺术素质，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，助推我校校园文化建设，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与文化氛围，特举办宿迁学院“艺术之星”音乐技能大赛。

二、参赛对象：2014-2017级音乐专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，每个班级推选报名不少于10人。

三、报名方式：

请于11月1日下午4：00前各年级班长将比赛个人报名表和学院汇总表压缩后以“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技能大赛报名表”命名，收齐并发至邮箱1059126953@qq.com，同时将纸质版交到5202琴房。联系人：成杨，电话：18351532937   。

四、比赛时间：2017年11月2日——2017年11月9日

五、比赛地点：艺术楼音乐楼

六、比赛类别

1、声乐：美声、民族、通俗唱法均可，每名选手自选歌曲一首（美声或民族唱法自带钢琴伴奏，通俗唱法可用伴奏带），演唱不超过5分钟。

2、钢琴：每名选手自选钢琴独奏曲一首，演奏不超过5分钟。

3、器乐：每名选手自选器乐独奏曲一首（自备乐器及钢琴伴奏），演奏不超过5分钟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决赛各项目设立一等奖1名；二2名；3等奖3名，优秀奖5名。

八、宣传

本次大赛将充分利用校广播站、校园网、横幅、海报、展板等宣传媒介，鼓励各学院以各种形式宣传自己的参赛选手。

九、参赛规则及注意事项

1、报名选手严禁冒名顶替，违者取消比赛资格。

2、各院选手在参加决赛前进行抽签，按所抽到的顺序进行彩排及比赛，未经允许，不得临时更改比赛顺序。

3、比赛时须提前40分钟签到，迟到逾10分钟者按弃权论。

4、为确保比赛公正有序，请选手及所带亲友团自觉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严格遵守赛场秩序及规定。如出现违纪现象，赛事组委会有权当场取消该选手比赛资格。

5、决赛入围各院所坐场地由本大赛组委会统一规划和安排；观众需在指定场地就坐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。各院观众由负责人带队并签到，比赛前半小时签到完毕。

6、参赛服装须自备演出服。

十、日程安排

1、10月24日，公布比赛方案，加强宣传力度，营造大赛氛围。

2、10月25日-11月1日，报名

3、11月2日，初赛。

4、11月7日决赛及颁奖典礼。

5、具体抽签、彩排及比赛时间另行通知。

十一、组委会成员名单

本次大赛由艺术与传媒学院承办。

大赛组委会成员：

组委会主任：马家常

组委会副主任：张进 陈虎 李鹏程

组委会委 员：刘洋 陈斌 陈锐 朱建华 杨柳松 彭丽丽 朱露露 姚男     陈晨 吴艳菊 宋夫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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